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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考察緣起 

當前在全球化之趨勢下，國家要能夠持續地發展，就須

要不斷地提升國家之競爭力。國家競爭力也可視為政府能力

之展示，為了強化政府治理能力，高素質文官成為國家競爭

力之先決條件。依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公布之國家競爭

力與全球競爭力評比，我國在企業效能方面於世界各國中，

幾乎名列前茅，但在政府效能部分卻只屬於發展中國家程

度，以致於在國際間之競爭力總體排名總在十名以外。世界

經濟論壇（World Economy Forum, WEF）所公布之全球競爭

力評比報告，我國在政府體系指標部分之成績，亦是如此。

因此，國家競爭力有賴政府施政績效之提升，而其關鍵便是

要強化文官體系能力。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文官制度主管機關，掌理考試、公務

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事項及公務人員任免、考績、

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對各機關執行考銓業務並有

監督之權。第十一屆考試委員自上任以來，為決定憲法所定

職掌之政策及其有關重大事項，除以積極主動之態度研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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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考銓業務，並依業務需要赴各國相關人事行政機關或考銓

主管部門，實地考察及蒐集文官法制資料，期藉由汲取他國

經驗，增進國際人力資源與文官制度交流平台之建立，俾利

文官體制之發展規劃，提升政府效能。 

土耳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公務人員制度歷史悠久、經驗

相當豐富之國家，其近年經濟成長表現尤其亮眼，2010 年

經濟成長率為歐洲及 OECD 之首；2011 年經濟成長率 8.5

％僅次中國大陸，為世界第二，人口已達 7,600 萬，地理位

置優越，素有「歐亞橋樑」之稱。自 1989 年 8 月我國在安

卡拉設立代表處，1993 年底土耳其在臺北成立貿易辦事處

以來，雙方經濟文化等實質關係均有明顯穩定之發展。 

鑒於目前我國政府機關對於土耳其之文官制度尚乏考

察資料，爰考試院特於 102 年 7 月籌組土耳其考察團，經多

次密集行前會議，由歐委員育誠擔任團長，連同陳委員皎

眉、趙委員麗雲、黃委員錦堂、考選部陳副司長建華、外交

部許副處長穎玲、本院陳科長莉瑩等一行 7 人籌組考察團，

於 102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9 日（前後共計 12 日）赴土耳

其考察，希望能藉實地考察他國考選、薪俸、退休撫卹管理

及培訓等相關實務經驗，配合我國國情，作為改進我國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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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與政策興革之參考，俾建立一流之文官團隊，強化文官

體系能力，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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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程紀要 

本考察團於民國 102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夜間自桃園

中正國際機場啟程，同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深夜返國，考

察時程計 12 日，先後拜會土耳其典試委員會、我國駐土耳其

代表處、土耳其國會之「計畫及預算委員會」、伊斯坦堡市政

府人事處等機關，茲簡述考察行程紀要如下： 

一、 土耳其典試委員會 

9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由駐土耳其代表處陳秘

書詠博陪同拜會參訪土耳其「典試委員會」（Öğrenci 

Seçme ve Yerleştirme Merkezi），由該委員會主任委員

（Prof. Dr. Ali DEMIR）及副主任委員（Prof. Dr. Omer 

PEKSEN）接待並進行簡報。會中就土耳其公務員之考

選程序、測驗方式等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二、 駐土耳其代表處 

9 月 30 日（星期一）中午拜會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並

與代表處人員餐敘及座談。席間與陳代表進賢夫婦及陳

秘書詠博就我國與土耳其間之政經情勢發展、文化交流

現況，以及外交人員人事制度等議題交換意見。 

三、 土耳其國會「計畫及預算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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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由駐土耳其代表處陳代表

進賢夫婦及陳秘書詠博陪同拜會土耳其國會「計畫及預

算委員會」（Plan and Budget Committee），與該委員會主

席（Lutfi ELVAN）就土耳其公務員考選、薪俸、退撫及

培訓等制度進行交流討論。 

四、 伊斯坦堡市政府人事處 

10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拜會 伊斯坦堡市政府人

事處（Istanbul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Education ），由處長（ Ferrah 

şARMAN）接待。會中就土耳其地方公務員考選、薪俸、

退撫及培訓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此次赴土耳其考察，行前承外交部及駐土耳其代表處鼎

力協助安排相關行程及拜會事宜，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並於

本考察團抵達後，陳代表進賢親自接待本團全體成員，並指

派陳秘書詠博協助本考察團安排相關行程及擔任口譯，且陪

同拜會各考察機關。由於上開人員之全力協助，本考察團考

察行程得以順利圓滿完成，謹表示由衷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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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考察主題 

考察團於行前舉行多次籌備會議，蒐集土耳其相關文官

制度資料，研擬考察主題及子題，並將之翻譯為英文說明，

以利考察團與拜會機關人員互動交流，並商請駐土耳其代表

處代洽當地拜會機關及安排拜會時程。茲列述本次考察主題

如下（其英文題旨，請參見附錄三）： 

一、 考選議題  

（一） 公務人員可區分為那幾類？進用管道為何？是否有

設置專責機關辦理考試？考試方式為何？ 

（二） 是否有專為特殊身分舉辦之公務人員考試？身心障

礙人士、少數民族及婦女擔任公務人員之情形？ 

二、 薪俸議題 

（一） 公務人員俸給（待遇）與民間企業人員薪資比較？ 

（二） 公務人員待遇除基本薪資外，有無其他福利措施？  

三、 退撫議題 

（一）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退休年齡、退休金給付標準及給

付方式）為何？ 

（二） 公務人員退休所得與在職所得相比，約占多少百分

比？有無成立退休基金管理及監理專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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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訓議題   

（一） 公務人員訓練制度為何？有無依層級高低分別施予

訓練？各階層之訓練課程及核心職能為何？ 

（二） 公務人員之訓練主管機關為何？是否有高階公務人

員之培訓計畫？如有，其重點特色及制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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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耳其國情簡介 

第一節 地理人文 

土耳其之正式國名為土耳其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Turkey），位於小亞細亞之西南部，三面臨海，地跨歐亞兩

洲，故有東西橋樑之稱。其東與伊朗、中亞各獨立國協接

壤，東南與伊拉克、敘利亞交界，西臨愛琴海，南濱地中

海，北為黑海。西北端之領土包括馬爾馬拉海而分成亞洲

與歐洲兩部分，歐洲部分毗鄰希臘與保加利亞。 

土耳其領土面積為 783,602 平方公里，為臺灣本島 21.7

倍。境內亞洲部分稱為安那托利亞（Anatolia），約占總面積

97％；歐洲部分稱為色雷斯（Thrace）。馬爾馬拉海為亞洲與

歐洲之界海，其東北橫切陸塊與黑海相通處為博斯普魯斯海

峽，西邊則以達達尼爾海峽與愛琴海相通。土耳其大部分屬

高原地形，地殼持續變動，地震頻仍。 

人口為 7,600 萬人，勞動人口為 2,730 萬人（土耳其投

資輔導及促進處，2012 年）。85%為土耳其族，另庫德族占

12%，亞美尼亞族及希臘族占 3%。土耳其人 99%信仰回

教，少數為基督教、天主教及猶太教等。官方語言為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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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語，採拉丁文字母拼音；方言有庫德族語、阿拉伯語及

波斯語，為少數族群使用；至英語僅在觀光名勝地區略通。 

土耳其實施開放式自由市場經濟，主要工業品為紡織、

鋼鐵、水泥、煉油、金屬、造船、石油化學等。早年因政局

長期不穩及貪污盛行導致經濟衰退不振，惟自 2003 年起已

略有起色，近年來在執政黨之努力下，2012 年之國民平均所

得為 10,504 美元，經濟成長率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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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體制 

土耳其實施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之民主共和政

體。其立法體系模仿歐洲模式經驗，現行憲法在 1980 年土

耳其軍事政變後制定，自 1982 年開始實施，係共和國第三

部憲法。 

土耳其憲法規定為民族、民主、政教分離及實行法制之

國家。2007 年 10 月，全民公投通過憲法修正案，將現行議

會選舉總統制改為全民直選，2014 年將首次民選總統；總

統任期由目前 7 年降至 5 年，可連任一屆；每屆議會之執政

期限由目前 5 年改為 4 年。2010 年 9 月再經全民公投通過

憲法修正案，2012 年 5 月修憲委員會起草憲法，將賦予國

會及人民較多監督政府之權力，以及增加消除歧視及促進社

會公平正義等相關法條。 

土耳其實質政體為內閣制，總統、副總統為虛位元首，

並由國會及地方議會組成之選舉團推舉。由總統任命之總理

領導之部長會議（內閣）為實際領導核心。現任總統阿卜杜

拉·居爾（Abdullah Gül）於 2007 年 8 月當選。總理雷傑普·

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於 2003 年 3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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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並分別於 2007 年 8 月及 2011 年 7 月兩度連任。 

一、 行政 

中央政府系統由總統、副總統、總理及部長會議（內閣）

（Council of Ministers）組成。目前，土耳其中央政府設 21

部，全國分為 81 省（provinces），923 區（districts），省縣

長為官派，各大小都市市長則為民選。全國省份如圖 1。 

圖 1  土耳其全國 81 個省份 

二、 立法 

土耳其為民主共和政體，採單一國會內閣制。土耳其大

國民議會（The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 GNAT），

為最高立法機構。共設 550 個議席，議員根據各省人口比例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06/content_64833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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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選舉產生。實行普遍直接選舉制，18 歲以上公民享有選

舉權。只有超過全國選票 10%政黨比例，始擁有議會席位。 

GNAT 職權包括：法律草案之採納；修改與廢除現有法

律；監督部長會議（內閣）及部長；授權部長會議就特定事

務簽發具法律效力之政府法令；討論、批准預算草案及決算

法律草案，決定貨幣印刷、宣戰、戒嚴法或緊急狀態法；批

准國際條約；依照憲法宣布大赦和特赦（須由 GNAT 五分

之三比例之議員通過）。 

2011 年 6 月土耳其舉行國會改選，執政之正義及發展

黨（AKP）獲得 49.8%選票，取得 327 席國會議員，土耳其

政局仍維持一黨執政，AKP已連續 3 屆贏得國會選舉，將繼

續執政至 2015 年，其他跨過得票率門檻依序為共和人民黨

（CHP）獲 135 席、民族行動黨（MHP）53 席，庫德族和

平民主黨（BDP）35 席 1。目前內閣為AKP所組成之一黨政

府，內閣總理Recep Tayyip Erdogan 同時為AKP黨魁（經濟

部投資業務處，2012）。 

                                                 
1 AKP：2001 年成立，為保守、溫和之伊斯蘭右翼政黨，主張建立法律

至上、尊重人權與自由之共和政體。CHP：主要反對黨，為土耳其國父

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於 1923 年創建，推崇社會民主與民族主義，堅持

世俗化。MHP：1969 年成立，為極端右翼民族主義政黨。BDP：2008

年成立，為庫德族之民族社會主義政黨。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19/content_7279860.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19/content_7279860.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olitical_parties_in_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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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司法 

土耳其之司法權由獨立法院及司法機關代表土耳其國

民行使。憲法中有關司法章節以法治原則為基本，司法體系

並以法院獨立、法官終身職等原則為基礎。法官獨立履行職

責；依照憲法條文、法律及法理，在個人信念之基礎上做出

判決；立法和行政機關必須服從法院判決，不得更改判決或

拖延判決之執行。 

運作方面，審判權分司法審判、行政審判及特別審判 3

種，另有軍事審判。有關憲法之審判由憲法法院（由總統及

國會議長選任 17 位大法官，任期 12 年）為之；其他 3 類均

由其專屬法院審判。衝突法院審理審判途中之衝突，為「最

高法院」之一。而審計法院、法官及檢察官最高委員會（The 

High Council of Judges and Prosecutors）為其憲法規定具有

特殊職能之組織機構 2。 
                                                 
2
 土耳其最高司法會議：負責法官任命，其職務及相應任職法律，由土

耳其大國民議會、最高法院、下級法院選出。最高法院包括憲法法院、

最高上訴法院、國務委員會、軍事上訴法院、最高軍事法院、最高軍

事行政法院、衝突法院及審計法院。上訴法院：審理下級法院有爭議

之民事和刑事審判。行政法院：負責審理行政糾紛案件。衝突法院：

負責審理民事、刑事、軍事等法院之間之判決爭議。審計法院：負責

監督國家預算開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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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於 2006 年成立法官及檢察官協會藉以推動司法

獨立，維護人民權利及提升司法效能；土耳其法官、檢察官

之人數，以每年增加 1,000 人之速度成長，目前法官及檢察

官人數約各有 6,000 人。法官及檢察官之陞遷與調動由土耳

其法官及檢察官最高委員會（the HCoJP）掌管，而行政部

分則由司法部負責，土耳其並為因應加入歐盟過程，進行一

系列司法改革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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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央行政部門 

土耳其中央行政部門採用二元結構，由「總統」與「部

長會議（內閣）」組成。 

一、 總統（President） 

總統為國家元首，監督憲法之執行，代表土耳其共和國

和全體國民。在立法方面，必要時召開 GNAT，公布法律，

駁回法案由議會重審，將憲法修正案交付人民公決等。在行

政方面，有國防及外交權，任命總理及其建議之部長；派遣

駐外代表，接受外國使節，批准及公布國際條約；擔任「國

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必要時擔任部長會議主席；運用軍隊

之決策權、任命參謀總長；任命「國家監督委員會」委員與

主席；選派「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與大學校長。在司法方

面，選派「憲法法院」委員（大法官）。 

總統選舉於 2014 年實行普選制，凡年滿 40 歲、受過高

等教育之 GNAT 議員或合於前述條件、符合參選國民議員

之土耳其公民均可競選總統。共和國總統行使與立法、司

法、行政機構有關之職責和權力，負責確保憲法之實施以及

國家機關有序、和諧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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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長會議（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部長會議（內閣）由總理（Prime Minister）和部長組成。

其中，總理由總統在 GNAT 議員中選派；部長可由 GNAT

議員或符合參選國會議員資格之人士擔任。總統可以在必要

時免除或根據總理建議免除部長職務。 

土耳其採以總理為首之部長會議為國家行政實權掌控

者，內閣為土耳其國家機器軸心。總理係由國會多數黨黨魁

擔任，經總統任命後組閣，各部部長則由總理提名經總統批

准後任命。其中，由總統擔任主席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

最重要行政單位之一，成員包括總理、參謀總長、3 名副總

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司法部長、內政部長、陸海空三

軍總司令及憲兵總司令等，並就其制憲之政策及決策向部長

會議提出建言。而部長會議之根本職責就在於制定、實施各

項國家內外政策，部長會議在執行此職責時必須對土耳其大

國民議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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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務人員考選制度 

第一節 公務人員制度概述 

土耳其地跨歐亞兩洲，古文明歷史文化悠久，對於政

治、經濟、社會制度產生深遠影響。公務人員行政管理制度

承繼奧斯曼帝國時期，並借鑒西方公共行政與人事制度，在

爭取加入歐盟期間，同時擇採相關公共行政管理作為。 

一、 公職人員範圍 

土耳其憲法規定（formed a general frame），所有在公共

機構工作者皆為國家公職人員（public officers），2013 年公

職人數統計如表 1。公共人事制度分為 3 類：（一）公務人

員法明列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各自所屬公共服務機關

（構）之公務人員（civil servants），居公共部門就業人員之

主體地位，管理部門為總理府人事行政局（Turkish Republic 

Prime Ministry State Personnel Presidency）（Devlet Personel 

Başkanlığı,DPB）。另有不適用公務人員法，惟隸屬於其他法

律規範之公職人員（other public officers），包括（二）高等

教育教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大學講師）、軍職人

員（職業與預備軍官、士官、文職人員）、法官與檢察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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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聘僱員工、臨時聘僱職員及工人（如國營企業、國有銀

行之聘用人員）。 

表 1  2013 年國家公職人員人數統計 

公職類型 中央政府 
部會機構 

國營 
企業 

各級地方 
政府機構 

武裝 
部隊 

國營 
銀行 合計 

公務人員 2,050,249 5,910 104,365 28,239  2,188,763 

法官 
檢察官 13,889     13,889 

大學教師 113,078     113,078 

聘用人員 86,959 76,627 22,237   185,823 

長期工人 81,670 61,033 130,187 20,800  293,690 

短期工人 9,182 13,618 9,014   31,814 

短期職員 21,408     21,408 
臨時性 

工作人員  1,961    1,961 

軍職人員    205,978  205,978 
公股投資 
聘用職員     56,247 56,247 

總 計 2,376,435 159,149 265,803 255,017 56,247 3,112,651 

資料來源：整理自土耳其總理府人事行政局網站（2013.07），短期

指1年用人期，臨時性指6個月內之短期性質工作，此處

國營銀行指土耳其農業銀行T.C. Ziraat Bankası A.Ş., 公
眾銀行Türkiye Halk Bankası A.Ş., 基金會銀行Vakıflar 

Bankası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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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 7 月，全國公共部門之公職人員達 311 萬

人，約為總人口 4%。其中，中央各部會及其所屬官署常設

編制員額 237.6 萬人，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關 26.6 萬人。隸

屬於土耳其總理府人事行政局業務管轄範圍之公務人員約

為 218.8 萬人（含武裝部隊文職人員 2.8 萬人）；另有高等教

育教師 11.3 萬人，法官及檢察官 1.4 萬人，軍職人員 22.6

萬人（含長期進用工人約 2 萬人）；至於聘雇人員約 18.6 萬

人，尚有各機關長期進用技工及工人 29.4 萬人，短期與臨

時性所招募員工近 5 萬人。 

二、 公務人員分類 

土耳其公務人員依其從事工作性質，分為 9 個類別之職

務領域（人數統計詳如表 2）： 

（1） 一般行政（General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2） 技術作業（Technical Services） 

（3） 衛生醫療（ Medical Services and Contributory 
Medical Services） 

（4） 教育培訓（Training and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s） 

（5） 法律事務（Legal Services 如 state lawyers） 

（6） 宗教服務（Religious Services） 

（7） 警察治安（Secu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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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用事業（Contributory Services Unit） 

（9） 地方行政管理（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如 governors and sub-governors in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表 2  2013 年公務人員人數統計 

職  務  類  別 人數 比率% 

一般行政 
(GENEL İDARE HİZMETLERİ SINIFI) 417,671 20.04 

技術作業 
(TEKNİK HİZMETLER SINIFI) 96,436 4.63 

衛生醫療 
(SAĞLIK ve YARDIMCI SAĞLIK 

HİZMETLERİ SINIFI) 
338,485 16.24 

教育培訓 
(EĞİTİM ÖĞRETİM HİZMETLERİ SINIFI) 778,423 37.35 

法律事務 
(AVUKATLIK HİZMETLERİ SINIFI) 3,075 0.15 

宗教服務 
(DİN HİZMETLERİ SINIFI) 98,018 4.70 

警察治安 
(EMNİYET HİZMETLERİ SINIFI) 242,630 11.64 

公用事業 
(YARDIMCI HİZMETLER SINIFI) 107,464 5.16 

地方行政管理 
(MÜLKİ İDARE AMİRLİĞİ HİZMETLERİ 

SINIFI) 
2,196 0.11 

總      計 2,084,398 1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土耳其總理府人事行政局網站（2013.06），未含

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關104,3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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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2013 年 6 月 DPB 統計，目前公務人員人數（合計約

208 萬人）最多之工作職類為教育培訓類 77.8 萬人，依次為

一般行政類 41.7 萬人，衛生醫療類 33.8 萬人，警察治安類

24.2 萬人，公用事業類 10.7 萬人，宗教服務類 9.8 萬人，技

術作業類 9.6 萬人，法律事務類 3,075 人，地方行政管理類

2,196 人。土耳其全國各省份公共機構雇員人數最多之城

市，位於首都安卡拉合計有 323,34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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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務人員管理機構 

土耳其負責公務人員綜合管理之主管部門為人事行政

局（State Personnel Department），成立於 1960 年，1984 年

因應人事制度變革需要，重組為總理府人事行政局（Turkish 

Republic Prime Ministry State Personnel Presidency）（Devlet 

Personel Başkanlığı, DPB），直接隸屬於總理府。其主要業務

功能：（1）負責制定人事規章並監督執行，適時修訂完善公

務人員法規；（2）負責各公共服務部門機構之設置及職責職

能設計，協調各公共機構、基金會之人事合作工作；（3）推

動公職人員之職前訓練及在職培訓計畫；（4）提供總理及部

長會議有關人事發展規劃工作之幕僚諮詢事宜。 

總理府人事行政局置局長及二位副局長統籌公共機構

與基金會監督業務，設有 7 個附屬機構（包括業務處、諮詢

單位及輔助單位）。5 個業務處職責範圍如下： 

1、 公共服務處（Department of Cadres and Public 
Employees）：負責國家公務人員報考資格之審核；

制定國家之人事法律和行政規章；審核確定調整國

家公職人員之薪資參數和差旅費等酬勞標準；協助

各公共服務部門開發人力資源；受理工人及雇員之

查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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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員培訓處（Department of Training）：負責為土耳

其國內、外公共服務人員提供職前訓練及在職培

訓，並協調各公共服務部門之培訓計畫及推廣，實

際參與制定人員培訓規劃及規範，負責對培訓工作

進行檢查及監督，推動與 OECD 開展合作及交流。 

3、 立法與財務處（Department of Legal and Financial 
Status）：負責審查及任命公共服務人員之資格，會

同財政部處理公共服務人員之薪資立法作業。 

4、 組 織 發 展 管 理 處 （ Department of Developing 
Organizations and Administrations）：主要職責係根據

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研究公共服務部門機構之職能

設計及人力編制。 

5、 人資管理處（Department of Personnel Records and 
Data Processing）：主要職責係藉由資通訊科技建置

人事網路管理系統，依法蒐集、彙整、分析、統計

各項人事應用資訊，以提供全國人事服務資源。 

總理府人事行政局並設置有策略發展部門（Department 

of Developing Strategies）扮演諮詢單位角色；至其輔助單位

包括行政與財務部門（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Affairs）、人員與專業技能部門之分支機構（Branch 

Office of Personnel and Defense Expertise Unit）、民營化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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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Privatization Operations Unit）、國營企業單位（State 

Economic Enterprises Unit）、法制與中央考試單位（Litigation, 

Legislation and Central Examination Unit）、公務人員工會單

位（Public Officers Trade Unions Unit）及歐盟外事處理單位

（European Union and Foreign Affairs Unit）等內部機構，協

同總理府人事行政局各業務處推展公職人員綜合性管理業

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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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務人員考選與任用 

一、 公務人員考選 

土耳其公民年滿 18 歲即具備申請公務人員之報考資

格，年滿 15 歲持有法院裁定書者也可具有同等資格，以保

障進入公部門之機會。基本學歷要求為中學畢業，小學畢業

亦可經審核通過報考資格 3。公務人員考試演進歷程： 

1、 公務人員考試（Civil Service Exam）：1999 年起，

用以辦理各級政府機構之公務人員進用考試（包

括初任教師遴選資格）。 

2、 公共專業考試（Public Professional Exam）：2001

年起，委由 The Student Selection and Placement 

Center（SSPC）；土耳其語為 Öğrenci Seçme ve 

Yerleştirme Merkezi（簡稱 ÖSYM，其職掌類似國

內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專責大專院校學生入學考

試，並接受委辦公務人員進用考試及外語檢定等

其他公家機關舉辦考試之試務工作），辦理公務人

員遴選考試，取代上述公務人員考試。 

                                                 
3 2005 年 6 月，土耳其參照歐盟標準，進行教育體制改革。現行學制中，

小學 5 年、中學 3 年為義務教育，高中 4 年，專科 2 至 3 年，大學 4

至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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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開人才選拔考試（ Public Personnel Selection 

Examination，PPSE）：2002 年起採用之考試制度，

土耳其語為 Kamu Personel Seçme Sınavı（KPSS），

提供各級政府組織與公共服務機構篩選具備公務人

員候用資格者，考試分為 A 組（KPSS-A；大學畢

業者報考）、B 組（KPSS-B；中學畢業者報考）兩

類，並為初任教師之遴選資格考試，由土耳其總理

府人事行政局委託 ÖSYM 辦理公務人員公開人才

選拔考試試務工作事宜。 

（一） 公開人才選拔考試（KPSS） 

採取集中式考試申請制度，藉由普設全國各地之公開人才

選拔考試過程，先行初步篩選候用公務人員資格。公務人員

KPSS-A 候用資格考試每年舉行（KPSS-B 每兩年辦理一次），

通過者具有 2 年候用資格效期，考試並採分級歸類，根據錄取

職位之性質，亦對考試內容做出不同規定。 

目前 KPSS 候用資格考試係委由土耳其「典試委員會」

ÖSYM 辦理相關之試務工作，包括命題、審題、考區及考場

設置、試務人員安排、成績計分、成績結果公布、成績分析、

試題疑義處理（據 ÖSYM 表示 2013 年所舉辦考試 10,000 題

之試題中，約有 4 至 5 題之疑義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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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採用亂題亂序測驗題型之紙筆考試方式，考試期間

應考人僅能攜帶身分證件或護照文件，為防止考試舞弊，應

試文具由 ÖSYM 統一提供，如圖 2（內含 2B 鉛筆、橡皮擦、

簡易削鉛筆器），並嚴格禁止攜帶任何物品進入試場（包括手

機、藍芽、上網電子產品、隨身袋、錢包、手錶及配戴金屬

類之手鐲、耳環、飾品等）。 

 

 

 

  

圖 2  公開人才選拔考試之規定應試文具 

未來規劃納入測驗式複選題型及申論題型，為能處理龐

雜之現行一次集中考試之試務工作量及應考人數，ÖSYM

並研議使用電腦化應試作業及分批考試模式，其 2014 年

KPSS 預定試務工作配置情形，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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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 年 KPSS 試務工作配置表 

考試時間 2014 年 9 月(KPSS-B) 

應考人數 3,000,000 人 

應考天數 2 天(星期六、日) 

全國考試中心 153 個連絡點 

工作人員 335,000 人 

考區(設於大學及教育單位)  10,000 個 

試場數量 120,000 間 

入闈天數 約 25 天 

考試方式 
1. 紙筆考試 
2. 採用亂題亂序之測驗題型 

考試籌備至成績公布 4 至 5 個月 

Call Center 處理中心 

1. 配置 30 個工作人員 
2. 平常時段 09:00~22:00 
3. 考試當週 24 小時服務 
4. 每天平均 3.000 通電話 

2012 年計有 987,167 人報名 KPSS-A 公務人員候用資格

考試，到考 931,000 人，其中 53％為大學應屆畢業生，年齡

介於 22 至 29 歲間（2012 年大學或大專畢業者約為 175 萬

人），通過者計有 206,974 人。2012 年報名 KPSS-B，其中

屬中學畢業者 743,572 人，屬高等教育 2 年、專科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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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964 人，通過者計有 389,715 人。在過去 10 年，土耳

其公共部門雇員人數增加近 30％。 

（二） 用人機關競爭考試 

有關招考一般規定事項（錄取員額、考試法規、職務要

求、職等及薪資、報名時間、考試地點、考試方式等）、參

加申請及考試資格條件（公務人員法規定條款、報考年齡、

畢業科系、主修課程、KPSS 分數門檻、國際語言測驗成績

等），並由用人機關透過多種方式公布考試訊息（如用人機

關網站、總理府人事行政局網站、官方公報、全國性報紙等

管道）。各用人部門在招考時，組成考試委員會，其成員由

用人機關首長、人事部門及學者專家組成，並統由考試委員

會辦理筆試、面試之試務工作。 

必須通過考試過程，主要分為筆試及口試階段（部分政

府機構要求在筆試前，必須通過選擇題型考試之候選資格

者，始得參加筆試，通過筆試之候選資格者，始得參加口

試），採用百分制，70 分為及格條件。筆試分為專業科目及

綜合測驗。考試順序先舉辦筆試，再辦理口試（如有外國語

考試科目則需先完成測驗）。筆試主要測試通用性之基礎知

識、一般能力及專業知識與能力；口試主要測驗言語邏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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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專業技能、問題分析、儀表舉止及應變能力。 

（三） 用人機關職業培訓 

候用公務人員必須參加用人機關（構）為期 1 至 2 年之

基礎、職前及實習訓練等相關職業培訓階段，各階段實施考

試測驗，不合格者逕予淘汰，而通過施測者，即具備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 

二、 公務人員任用 

（一） 女性擔任公職情形 

據 DBP 2013 年 6 月份統計，中央各部會及所屬機構連

同國營企業總計僱用 2,584,623 名公職人員（未含地方政府

機關從業人員及軍職身分），其中女性從業人員為 933,215

人，約占 36％，2013 年公職人員性別統計如表 4。 

在土耳其女性陞遷機會較少，主要集中在特定職業類

別。例如一般行政類職務占 39％；法官及檢察官占 24,4％；

教師工作者為最多就業人數之公共服務領域占 41％。另三大

國營銀行 51,573 行員中 4，女性約占 42％，具高中學歷者為

29％，而 51％為大學與研究所學歷（DPB, 2013 年 3 月）。 

                                                 
4 指土耳其農業銀行 T.C. Ziraat Bankası A.Ş., 公眾銀行 Türkiye Halk 

Bankası A.Ş., 基金會銀行 Vakıflar Bankası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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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2013 年 6 月 DBP 統計，現有高階文官職位 6,197 人

（指副首長、秘書長、省長、部會顧問、部門主管、省市政

府主管人員等職務），其中女性 585 名，占 9.4％。是以，土

耳其男性仍主導政府機關之高階主管職位。 

表 4  2013 年公職人員性別統計 

公職類型 
女性 男性 合計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公務人員 813,502 39.03 1,270,896 60.97 2,084,398 

法官 
檢察官 3,392 24.42 10,497 75.58 13,889 

大學教師 46,493 41.12 66,585 58.88 113,078 

聘用人員 53,885 32.94 109,701 67.06 163,586 

長期工人 9,819 6.01 153,684 93.99 163,503 

短期工人 2,629 11.53 20,171 88.47 22,800 

短期職員 3,119 14.57 18,289 85.43 21,408 

臨時性人員 376 19.17 1,585 80.83 1,961 

總      計 933,215 36.11 1,651,408 63.89 2,584,623 

資料來源：整理自土耳其總理府人事行政局網站（2013.06），未含

地方政府職員、軍職人員、國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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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心障礙者擔任公務人員情形 

2010 年土耳其憲法修正案，增列國家應提供身心障礙

者之社會照護，並特別成立家庭與社會政策部，所轄身心障

礙者與老年人服務總局專責全國身障者提供公共服務資源。 

2012年 5月在Tokat省舉辦第一次公務人員身心障礙人

員考試（Özürlü Memur Seçme Sınavı, ÖMSS）計有 60,375

名考生爭取 37,879 個名額，其中 15,009 人為女性，占 24.9

％；45,366 人為男性，占 75.1％。ÖMSS 係委由土耳其「典

試委員會」辦理試務工作，其後每 2 年將舉辦 1 次，由於考

試過程必須考量不同障別應考者之輔具需求、試場規劃、如

廁設施、交通及住宿等特殊事務，首次辦理時狀況較多。 

主管機關期藉由 ÖMSS 考試管道提供各部會、地方政

府及公立學校等機關取才，並輔助身障者進入公部門之就業

機制。目前全國身障公務人員為 32,021 人，約占全體公務

人員之 1.53％，其身障類別如表 5，學歷統計如表 6，配屬

職務如表 7。另依各級政府部門及公立學校機構必須進用機

關總員額 3％具有就業能力之身障員工規定，尚須再進用約

23,545 人（DPB，2013 年 6 月取自 204 個公共機構與組織

之身障分配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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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3 年公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類別統計 

身障類別 女性 男性 合計人數 類別比率% 

聽力 479 1,406 1,885 6 
語言 81 274 355 1 

慢性病 323 1,408 1,731 5 
心理 48 349 397 1 

精神官能 218 1,172 1,390 4 
骨科 2,527 8,091 10,618 33 

視力 1,419 5,654 7,073 22 

其他 1,762 6,810 8,572 27 
合計 6,857 25,164 32,021 100 

表 6  2013 年公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學歷統計 

學歷 
女性 男性 合計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小學/中學 517 11.25 4,078 88.75 4,595 14.35 

高中 2,422 18.02 11,018 81.98 13,440 41.97 

2 年高教 1,659 26.95 4,496 73.05 6,155 19.22 

大學 2,110 28.76 5,226 71.24 7,336 22.91 

研究所 149 30.10 346 69.90 495 1.55 

合計 6,857 21.41 25,164 78.59 32,0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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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3 年公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配屬職務 

職  務  類  別 女性 男性 合計 

一般行政 3,796 11,407 15,203 

衛生醫療 580 683 1,263 

技術作業 161 1,018 1,179 

教育培訓 686 1,573 2,259 

法律事務 16 41 57 

宗教服務 34 848 882 

公用事業 1,584 9,594 11,178 

總    計 6,857 25,164 32,021 

（三） 公務人員考核陞遷 

公務人員職位分列為 15 職等（degree），薪資採職等、

級別敘薪，初任者薪資職等，係依其學歷教育程度。小學畢

業敘 15 職等；中學畢業敘 14 職等；高中畢業敘 13 職等；

專科畢業敘 10 職等；大學畢業敘 9 職等。年度考核合格者，

晉陞 1 級（stage），每 3 年晉陞 1 職等。 

考核項目包括個人考評、工作考核、品德考核、能力考

核、外文能力、管理職能等，考核結果分為優等、佳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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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合格。考核 60 分以下者為不合格，60 至 79 分為合

格；80 至 89 分為佳等，90 至 100 為優等。公務人員對於考

核結果不服時，可向服務單位提起申訴，再不服者，可逕向

行政法院提起申訴，行政法院裁決為最終裁決。 

（四） 獎懲措施 

土耳其每個財政年度約提撥千分之十之公務人員獎勵

名額，其中警察及海關人員可占千分之二十獎勵額度。公務

人員獎金為 1 個月薪資，警察及海關人員則為 2 個月薪資。 

公務人員懲罰分為五等，即警告、申誡、停止晉陞、扣

減薪資、解僱。公務人員對懲罰不服，可申訴到最高紀律監

察機構（並可向公務人員工會尋求救濟），對申訴決定不服

時，可再申訴到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為最終裁決。 

（五） 遷調措施 

土耳其公務人員可以遷調，主要為從公營單位轉到民營

化部門，特別是技術部門人員。其異動主因在於薪資過低、

職責不清，亦或原服務機關不能發揮所長等因素。公務人員

法允許公務人員申請跨職類遷調，且其原職務可保留半年。 

由於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因素，全國公職人力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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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明顯差異，在土耳其西部商業、貿易、旅遊業比較發達，

而東南部及沿黑海地區屬傳統農業區。東西差距造成中央與

地方政府、東西部地區之公務人員遷調困難。土耳其政府除

加大地區建設投資外，並採用增加薪資補貼之實質作為，包

括鼓勵國營企業之簽約技術人員到這些經濟弱勢地區服

務，究其推動遷調之輔助措施如下： 

1、健全遷調制度：土耳其按經濟發展狀況將全國 81

個省份劃分為 7 類地區（regions）：愛琴海、黑海、

馬爾馬 拉海、地中海地區（the Aegean Region, the 

Black Sea Region, the Marmara Region and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中部安納托利亞、東部安納

托利亞、東南部安納托利亞（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natolia Regions）等地區。有關政策規

定，公務人員可根據自身狀況適時申請遷調。並由

中央政府各機構負責統籌安排各單位人員遷調工

作，每個省並設有專門負責協調遷調之作業窗口。 

2、提供偏遠地區津貼：公務人員於偏遠地區及生活經

濟條件較差地區，可支領地區加給（土耳其人口 75.5

％居住在城市中心，現行各地區公務人員配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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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除都市型高消費生活水準外，主要為偏遠地區

經濟發展落後因素，如高消費城市 Istanbul 每 46

個公民配置 1 名公務人員；東南部省份地區每位公

務人員服務公民數額，如 Sanliurfa 為 48 人，Mardin 

為 35 人，Van 為 34 人）。 

3、工作地區配套措施：土耳其法律要求夫妻必須一起

生活。如果公務人員遷調至外地工作，政府負責安

排其配偶到同一地區工作，原單位則停薪留職，惟

僅限教師、警察、衛生醫療及軍職人員等職類公務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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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薪資及退撫制度與基金管理 

第一節 薪資結構 

一、 薪資與津貼 

公務人員薪資包括基本薪資、基礎薪資、年功薪資、附

加薪資、額外薪酬、津貼與補貼，說明如下： 

1、 基本薪資：基本薪資＝薪資指數 × 薪資係數。薪

資指數係依照公務人員職等和職級，而薪資係數為

一常數，所有人員均相同適用。 

2、 基礎薪資：係為保障低薪階層生活，不使薪資差別

過大，所有人員均可增加 1,000 點薪資指數，與部

長會議決定之係數相乘，即為基礎薪資。 

3、 年功薪資：為工作年限 × 15 × 薪資係數。每年增

加薪資指數 15 點，惟最多不得超過 375 點。 

4、 附加薪資：為附加薪資指數 × 薪資係數。係根據公

務人員之職務、責任及職等、職級，主要適用於 1
至 4 職等高階官員，至特殊技術專業人員，也可等

同比照。 

5、 額外補貼：主要為對從事危險、繁重、困難度較大

工作之薪資補貼，其比例則由部長會議決定。 

6、 津貼與補貼：其種類較多，數額也較大。現行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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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訓、公共安全、宗教服務、市政建設、法官與

檢察官、地區性質、行政管理等職務類別補貼。 

除上述種類津貼與補貼外，公務人員尚提供其他社會保

障，如家庭生活、生育補助、貧困地區工作津貼、喪葬費用、

遺眷照護、官員服裝津貼、伙食、房租津貼及國家特殊貢獻

等補貼事項（中國人事科學研究網，2007）。 

二、 調薪機制 

公務人員基本薪資係根據國家總預算，並考慮國家經濟

發展狀況、通貨膨脹率及財政預算等因素，經由部長會議決

定，每年 2 次。 

2013 年土耳其根據通貨膨脹及其他統計指標，各級政

府機關為公職人員月薪提高平均達 3.5%，加薪後最低月薪

為 1,818 土耳其里拉（約合新臺幣 26,000 元）。該最低薪資

標準並僅適用於配偶沒有工作，同時家庭需要撫養 2 個以上

未成年子女之政府雇員。另初任教師之最低月薪為 2,080 里

拉，初任警察人員之最低月薪為 2,714 里拉。 

http://www.mevzuat.gov.tr/Metin.Aspx?MevzuatKod=3.5.912268&MevzuatIliski=0&sourceXmlSearch=Memurlara%20Yap%FDlacak%20Giyecek%20Yard%FDm%FD%20Y%F6netmeli%F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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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退撫制度 

土耳其公務人員退撫制度之法源依據為 1949 年 6 月 6

日立法通過同年月 17 日公布施行之「土耳其共和國退撫基

金會法」（以下簡稱退撫基金會法），謹就該法規定之公務人

員退休及撫卹制度分述如下（考試院，2004）： 

一、 公務人員退休 

退休種類分為自願退休、屆齡退休及傷殘退休等 3 種。

茲分別說明如下： 

1、 自願退休：分為服務年資滿 25 年（女性年滿 58 歲，

男性年滿 60 歲）、任職滿 15 年且年滿 61 歲或任職

滿 30 年者等 3 種條件。 

2、 屆齡退休：依照退撫基金會法規定，全國公職人員

解除職之年齡限制為 65 歲，不得重新派任或轉任

職務。但軍方、警察、海關及郵務等特殊單位得自

訂酌予降低屆齡退休年齡。 

3、 傷殘退休：分為因公傷殘、戰爭傷殘及及一般傷殘

等 3 種。因公傷殘係指因執行職務或因工作場所性

質所生意外而傷殘者；戰爭傷殘係指因公傷殘人員

具有在戰爭狀態中因軍事行動等原因所致傷殘

者；一般傷殘係指在因公或戰爭傷殘之外，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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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所產生之傷殘。 

退休金請領方式分為月退休金、一般傷殘月退休金、因

公傷殘月退休金、戰爭傷殘月退休金及一次退休金等 5 種。

茲說明如下： 

1、 月退休金：月退休金計算方式為【本俸 × 係數 A ×
服務年資 × 係數 B】＋補償金。其中係數 A 指當

年度預算法規定之倍數；係數 B 依服務年資而定，

服務年資 25 年者係數 B 為 75％，超過或未達 25
年之部分每年加減 1％；另如退休人員服務年資滿

30 年者，以其退休之所支領薪資之 1 年總和計算

加給退休補償金。 

2、 一般傷殘月退休金：一般傷殘人員如服務年資達

10 年以上者，得以本俸按年資計算月退休金。其

月退休金並得依傷殘等級（分為 6 級）加權計算

15％至 60％。 

3、 因公傷殘月退休金：因公傷殘人員月退休金之加權

比例與一般傷殘人員相同，但年資未滿 30 年者以

30 年計。 

4、 戰爭傷殘月退休金：戰爭傷殘人員均按原職等向上

酌升一等，並參照因公傷殘月退休金之規定發給戰

爭傷殘月退休金，另按傷殘等級乘以法定之「戰爭

加給倍數」，發給「戰爭傷殘加給」，傷殘等級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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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級，另享有採用最新醫療技術、免費送往國外治

療或入住榮民宿舍等優待措施。 

5、 一次退休金：屆齡或自願退休人員、一般傷殘人員

服務年資未滿 10 年者，僅能請領一次退休金，其

計算以年資按照離職時繳納退撫基金月薪加倍計

算，不滿 1 年以 1 年計。 

二、 公務人員撫卹 

按退撫基金會法之規定，並未明顯區隔在職亡故之遺族

撫卹金或退休後亡故之遺族撫慰金，爰統稱為遺族撫卹金。

茲說明如下： 

1、 遺族得請領月撫卹金之情況：參加退撫基金服務年

資滿 10 年以上亡故者，或於領受月退休金、一般

傷殘或因公傷殘月退休金後亡故者。 

2、 得支領之遺族為配偶、子女、父母。配偶年齡相差

30 歲以上者，僅能支領半數撫卹金；子女範圍包

括婚生、非婚生經認領、養子女、親友公認者等。 

3、 遺族月撫卹金，按照死亡者生前領取之月退休金、

一般傷殘月退休金或因公傷殘月退休金等，由配偶

領受 50％，子女與父母各領受 25％；惟子女結婚

或配偶改嫁者不得支領撫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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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退撫基金管理與運用 

一、 退撫基金組織與職掌 

負責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管理與運用之組織為公務人員

退撫基金會，具有法人身分，直屬於財政部並設於土耳其首

都安卡拉，由「大會」、「管理委員會」、「管理局」及「醫事

委員會」組成。 

其中「管理委員會」為最高權力及決策機構；「管理局」

則按照法令規定及管理委員會之決議，執行處理基金會事

務；另「醫事委員會」則負責審查公務人員有關傷殘等級之

情形與報告，俾在發給傷殘退休金時提供意見。 

二、 參加退撫基金人員範圍及服務年資之採計 

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範圍係指在納入預算之官署、市政

府、依特別法成立具法人身分之國家機構或銀行等單位，為

常設編制員額內按職等支領月薪或工資之人員等均屬之。其

具有請領月退休金、遺族月撫卹金、戰爭傷殘給付、退撫基

金退還款、各類補助或津貼等法定權利。 

參加退撫基金人員，自首次扣繳退撫基金之當月起算，

其實際繳納退撫基金之扣款期間，即為「實際服務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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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參加退撫基金人員因其職務特殊如警察治安人員、鐵路

司機、礦場礦工、農畜疾病防治人員等，得每年加計 2 個月

至 6 個月之年資，併入實際服務年資，惟加計年資部分不得

超過 8 年。 

另參加退撫基金人員如為職業（或預備）軍人參與戰

爭，或軍方之飛行員、國家航空總局空勤人員、蛙人等，可

加計榮譽服務年資，即依其實際服務年資加倍加算。 

三、 退撫基金會收入來源 

首次加入退撫基金人員按其首次支領之全薪預扣 25％

作為入會扣款，其後每月按其本俸扣繳 16％為基金費用，

任職單位相對扣繳 20％。嗣後其基本薪資如有調升，應按

調升後薪資補扣基金費用差額，任職單位亦應相對扣繳相等

費用。 

參加基金人員因公傷殘支領月退休金，或遺族支領月撫

卹金者，其原屬任職單位應編列 4％之附加配合款繳納退撫

基金。另各單位販售各類票券佣金之半數，以及退撫基金會

收入運用所獲利益等，均為退撫基金會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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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權利之喪失 

參加退撫基金人員如經撤銷資格、放棄土耳其國籍或加

入其他國籍者，則喪失依退撫基金會法規定，得領取各項給

付之權利。 

五、 退撫基金費用之退還 

退撫基金人員因辭職、原任職務變更為臨時職務或非參

加退撫基金之職務、因刑事罪行而經解除原職務等原因，由

於與退撫基金會之關係終止，並將其在職期間扣繳之退撫基

金費用採無息方式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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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務人員培訓制度 

第一節 綜理培訓機構 

土耳其公務人員法第 214 條明文規定訓練公務人員之

政策，係為使公務人員具備職務能力，進而提升職場專業能

力，增進工作效能及為銜接高階職務作準備。土耳其政府十

分重視人力資源發展，並期藉由人員培訓手段大幅提高人力

素質，從而為整體人力資源開發奠定良好根基。 

土耳其公務人員培訓機構，包括總理府人事行政局、用

人機關培訓機構；中東公共行政學院、各主要國立大學；一

些政府出資之法人機構（如全國生產力促進中心）及民間組

織（如質量協會）所設立之培訓部門。總理府人事行政局於

年終時，根據各部門提報之下年度培訓計畫，制定全國公務

人員培訓總體計畫，並與財政部、教育部、中東公共行政學

院及有關單位協商後，提送部長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政府部門可自行依需要開設所隸屬之訓練中心，而政府

機構間之訓練中心，則按總理府人事行政局之建議及機構間

之協議成立。目前全國設有 200 多個訓練中心，其管理協調

事務統由總理府人事行政局人員培訓處負責。政府各部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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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每 6 個月向總理府人事行政局報告培訓課程進展，總理府

人事行政局並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督查，俾確保培訓規劃

之具體落實及達成訓練成效。 

現行培訓規定，所有新進錄用及準備陞遷之公務人員都

必須參加相關培訓活動。培訓主要分為錄用及在職培訓兩

類。第一類，新進錄用人員必須參加培訓過程，實習期為 1

至 2 年間，分為基礎、職前及實習訓練階段，每一階段課程

結束時，實施考試測驗，任一階段考試不合格者逕予淘汰，

而通過施測者，即具備公務人員之權利及義務，並為常任文

官。第二類，在職培訓包括資通訊科技新知、進階管理課程、

高級職員陞遷、國際交流合作、師資及公務人員培訓、高階

人力培訓、職業專長及技能、專案管理能力、公共人事政策

等課程。 

就培訓現況而言，在各政府部門自行甄選公職人員參訓

活動中，以在職訓練為主。至於訓練時間原則仍依不同公職

人員職類及實際課程需要而調整，例如公立學校教師參加之

職前訓練為 2 至 10 個月，在職訓練為 1 至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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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耳其中東公共行政學院 

土耳其中東公共行政學院創辦於 1952 年，擔負著各級

公務人員之培訓任務，並從事有關公共行政科學之研究工

作，及廣泛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機會。其最高權力機構為理

事會，學院主要行政部門： 

1、培訓管理處：負責對國內外公共行政管理人員之培

訓工作及設計專業領域課程，主要為行政管理、人

事管理、計算機管理等。培訓時間分為長期培訓及

短期培訓，其對於學習成績優異者，可授予碩士學

位資格。 

2、研究輔助處：辦理行政、人事改革之專題研究及諮

詢活動，其研究週期為 1 至 3 年，並發表專論報告。 

3、圖書出版處：出版土、英兩種文字季刊一種，每 2

個月一期之地方政府評論報一種，並備有人權評論

及行政管理之圖書與檔案。此外，還有地方政府研

究與培訓中心、人權議題研究與蒐集中心及計算機

處理中心等附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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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公務人員法制作業 

土耳其研修公務人員法過程，參與者包括政府機關（構）

人事、財政部門專家、土耳其中東公共行政學院及各大學教

授學者等。 

一、 立法背景 

土耳其共和憲法歷經多次修改，而始於 1965 年頒布之

公務人員法（法律編號 657），由於國家政經各方面產生很

大變化，公共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多已超越現行法律之適

用，不僅未能滿足政府職能轉變、強化公務人員積極任事能

力、提高行政綜效要求，也與歐盟之國家政府體制規範多所

扞格。有鑑於此，土耳其政府進行新公務人員法法制作業。 

二、 改革方向 

1、薪資制度改革：目前公職人員薪資制度存在之主要

問題為：總體薪資偏低，與私部門同等人員收入差

距較大；獎金補貼未具體規範，不同部門之間薪資

收入差距懸殊；薪資標準設計不甚周延，不同職位

之間差異未盡公平。新法在薪資制度方面著重解決

三個問題。第一，訂定統一之薪資標準，規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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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明確獎金補貼，一律納入薪資，各單位不再另

外核發獎金補貼。藉由公平一致性之薪資標準，落

實同工同酬機制。第二，建立以績效為基礎之薪資

體系。第三，健全加薪協商機制。 

同時參照歐盟國家採談判協商方式處理人事薪

資調整方案。政府與公務人員工會之間進行協商

時，由各部會依比例遴選協商代表。談判主要內容

係商定當年度通貨膨脹情況致增加薪資幅度之參考

係數，談判結果送交 GNAT 議會審議通過。如果協

商未成功時，則由政府組成委員會進行協調事宜。 

2、職務分類改革：近年來，土耳其許多國營企業、學

校及醫院進行民營化，另政府後勤服務部門亦普遍

委外經營，渠等人員不再具有公職人員屬性，亦或

者，新成立之政府管理與監督機構，衍生諸如電力

公司、銀行業務監管委員會等組織。為適應政府增

加職能轉變之需要，新法將公職人員概分 4 大類型： 

（1）終身制公務人員（常任文官）。政府部門處於決策

層次之高階主管人員，包括副部長（次長）、司長、

處長等；法官、檢察官、警察人員；議會中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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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工作之次長級、辦公室主管、司長、處長等。 

（2）聘用制人員。政府機關司（處）級以下人員，在

各級政府機關及公共服務機構之專業技術人員，

如政府聘用之技術人員、公營醫院醫務人員、國

立學校教師等。 

（3）簽約工作人員。中央政府各部會所聘僱具長期工

作合約之職員或工人。 

（4）臨時性工作人員。指公共服務機構採不定期招募

方式，藉以聘用從事臨時性、季節性之短期性質

工作人員。 

3、聘用制度改革：為消除長期公務人員任用制度所帶

來之負面影響，並配合引進現代化企業管理模式，

以及全面提高行政作業效率，新法將增加契約僱用

及臨時聘用機制，即將傳統低職位公務人員職位轉

變為政府雇員之用人方式。 

而終身制（常任文官）與聘用制分別採行不同

進用管道標準及管理機制。聘用人員在工作一定年

限後，經由培訓過程，通過競爭性考試，再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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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定為終身制公務人員。就薪資收入而

言，專業人員或高級技術職工之薪資相較常任文官

為高，惟聘用制人員較不具長期之工作保障及穩定

之收入與福利（中國人事科學研究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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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考察心得與建議 

一、 考試與培訓過程加強淘汰機制 

土耳其採取集中式公務人員考試申請制度，藉由普設全

國各地考試機構之公開人才選拔考試過程，初步篩選候用公

務人員資格。候用公務人員必須參加用人機關（構）舉辦之

筆試及口試階段之競爭性考試過程。通過者，再參加 1 至 2

年之職業培訓期，並分為基礎、職前及實習訓練階段，各階

段實施考試測驗，任一階段考試不合格者即逕予淘汰。 

經由候用資格考試、用人機關召募考試、職業技能培訓

考試三關程序，通過施測者，即具備公務人員之權利及義

務，並為常任文官。是以，用人機關（構）可經由較長時間

觀察候用人員表現，擇取合格合用之最適人選，土耳其正式

初任公務人員之嚴格淘汰機制，值得我國借鏡。 

二、 成立身心障礙者公共服務專責機構 

土耳其 2010 年憲法修正案，明訂國家應提供身心障礙

者、婦女、貧困等弱勢族群之社會照護責任。土耳其設置身

心障礙者公共服務主管機關（家庭與社會政策部），並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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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律法令規定，納入身心障礙者之工作保障權利，目前要

求各級政府機關及國營事業機構必須進用機關總員額 3％

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員工。 

土耳其始於 2012 年 5 月開辦第一次公務人員身心障礙

人員考試（Özürlü Memur Seçme Sınavı, ÖMSS），其後每 2

年舉辦 1 次，目前全國中央及地方政府配屬公務人員身心障

礙人員為 32,021 人，約占全體公務人員之 1.53％。主管機

關亦藉由考試辦理過程中，逐步累積考場動線流程規劃、試

場教室設備、身障輔具設施、交通路程協助、考區住宿安排

等試務實務工作經驗。 

對於我國自民國 85 年起即舉辦公務人員身心障礙特種

考試迄今已 17 年，土耳其典試委員會表示非常佩服，並希

望有機會到我國觀摩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之試政及試務作業之運作流程及實務經驗。 

三、 針對特殊職務加計服務年資之設計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年齡規定，對於特別危險或勞力職

務，僅有降低年齡之設計。土耳其對於特殊職務除定有不同

之退休年齡，並有依其屬性加計服務年資，以併計核給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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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設計。亦即針對較為危險或勞力之職務，予以加計服

務年資核給退休金，以增加人員進用之誘因並鼓勵士氣。 

四、 成立專責機構複檢及審核傷殘退休之制度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致不

堪勝任而予命令退休者，係指殘廢標準已達公教人員保險殘

廢給付標準表所半殘廢以上為準，其殘等標準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證明，並由機關自行認定是否不堪

勝任職務。 

土耳其退撫基金會法規定，因傷殘退休而支領月退休金

人員，應每隔 3 年進行複檢，至少進行 2 次，以確定傷殘程

度是否有所變化。如複檢結果證明傷殘程度加重者，應重新

審定月退休金；如複檢結果為已完全康復者，應停止支領月

退休金，其認定由退撫基金會下設醫事委員會之專家醫生組

成，負責審查傷殘等級，相關作業較為嚴謹。 

五、 成立專責機關全權負責全國公務員訓練 

土耳其總理府人事行政局制定全國公務人員培訓總體

計畫，並與財政部、教育部、中東公共行政學院及有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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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協商，提送部長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政府部門可

依需要設置所隸屬之訓練教育單位，而政府機構間之訓練中

心定位，統由總理府人事行政局及公務機構間進行協議。 

土耳其全國設有 200 多個訓練中心，其管理、協調統由

總理府人事行政局人員培訓處負責。此由一專責機關全權負

責全國公務人員訓練事宜之作法，不僅可收事權統一之效，

使訓練規劃更為完善周延，不浪費資源，且更能具體落實及

達成訓練成效，值得參採。 

六、 鼓勵公務人員在職進修以銜接高階職務機會 

土耳其公務人員法第 214 條明文規定訓練公務人員之

政策，係為使公職人員具備應有之職能，進而提升職場專業

能力，增進工作效能及為銜接高階職務作準備。土耳其公務

人員職位分列為 15 個職等（degree），第 1 至 4 職等屬於高

階人員，最高為 1 職等 4 級（stage），最低為 15 職等 1 級。

年度考核合格者，晉陞 1 級，每 3 年得晉陞 1 職等。 

其初任者薪資職等，係依其學歷教育程度而定。大學畢

業者為 9 職等，專科畢業者為 10 職等，高中畢業者為 13

職等，中學畢業者為 14 職等，小學畢業者為 15 職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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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歷最終可晉陞至第 1 職等 4 級，中學、高中學歷者可

至第 3 職等 9 級，小學學歷者最高敘薪至第 7 職等。 

土耳其提供之職場技能培訓管道，鼓勵公務人員藉由不

斷進修取得具有陞遷高階職務資格之證書課程，或與土耳其

中東公共行政學院、各大學系所合作，使得公務人員兼具取

得較高學歷教育程度之學位課程，對於公務人員素質水準之

提升甚有助益，非常值得我國文官制度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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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此次前往土耳其就該國公務人員相關之考選、薪資、退

撫及培訓等議題進行考察，獲得相當多的收穫。考察內容並

可作為考試院及相關機關未來規劃人事法制及實際執行業

務之參考。此次考察透過與各有關主管機關之座談及相關資

料之提供介紹，就土耳其人事制度之重點與基本精神所在，

以及實務上之處理方法等多加瞭解，可謂獲益良多。 

整體來說，本次考察團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先後就所預

擬瞭解之問題，獲得土耳其典試委員會、國會「計畫及預算

委員會」及伊斯坦堡市政府人事處相關官員們懇切說明，也

獲得渠等所提供之詳實參考資料，因此，這次考察可謂圓滿

成功。除感謝拜會機關外，這期間所當感謝者，當然首推我

國外交部以及駐土耳其代表處相關人員的鼎力協助，再次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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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考察團成員名單 

序 號 姓  名 職  稱 備  註 

1 歐育誠 
OU, YU-CHAN 

考試委員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團長 
Delegation 
Leader 

2 陳皎眉 
CHEN, JEAW-MEI 

考試委員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3 趙麗雲 
CHAO, LI-YUN 

考試委員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4 黃錦堂 
HWANG, GIIN-TARNG 

考試委員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5 陳建華 
CHEN, CHIEN-HUA 

考選部副司長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6 許穎玲 
HSU, YING-LIN 

外交部副處長 
Deputy Director 

Ministry of 
ForeignAffairs 

7 陳莉瑩 
CHEN, LI-YING 

考試院科長 
Section  Chief 

隨團秘書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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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考察團行程表 

日 程 地  點 預定活動項目 交通工具 備註 

第 1 天 
9/28 
週六 

台北(Taipei) 
↓ 

香港 
（Hong Kong） 

啟程 
1.巴士 
2.飛機 

轉機點：香港 

第 2 天 
9/29 
週日 

香港 
（Hong Kong） 

↓ 
安卡拉 

(Ankara) 

參觀市政建設 
1.巴士 

2.飛機 

轉機點：杜哈 

（Doha） 

第 3 天 
9/30 
週一 

安卡拉 
(Ankara) 

↓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拜會政府機關暨

駐土耳其代表處 
巴士 

拜 會 土 耳 其

「 典 試 委 員

會」暨土耳其

國會「計畫及

預算委員會」 

第 4 天 
10/1 
週二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參觀市政建設 巴士  

第 5 天 
10/2 
週三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參觀市政建設 巴士  

第 6 天 
10/3 
週四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 
安塔麗雅 

（Antalya） 

參觀市政建設 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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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10/4 
週五 

安塔麗雅 
（Antalya） 

↓ 
帕穆嘉麗 

（Pamukkale） 

參觀市政建設 
1.巴士 

2.搭船 
 

第 8 天 
10/5 
週六 

帕穆嘉麗 
（Pamukkale） 

↓ 
庫薩達西 

（Kusadasi） 

參觀市政建設 巴士  

第 9 天 
10/6 
週日 

庫薩達西 
（Kusadasi） 

↓ 
伊斯坦堡 

（Istanbul） 

參觀市政建設 
1.巴士 

2.飛機 
 

第 10 天 
10/7 
週一 

伊斯坦堡 
（Istanbul） 

拜會政府機關 巴士 
拜會「伊斯坦

堡市政府人事

處」 

第 11 天 
10/8 
週二 

伊斯坦堡 
（Istanbul） 

↓ 
杜哈 

（Doha） 

拜會資料整理 
1.巴士 

2.飛機 
準備返程 

第 12 天 
10/9 
週三 

杜哈 
（Doha） 

↓ 
台北 

(Taipei) 

返程 
1.飛機 

2.巴士 

轉機點：曼谷 

抵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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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考察主題（英文）題旨 

Themes and Items for the Overseas Observation 
Trip for the Examination and Civil Service Business 

of the Examination Yuan in 2013 

一、 Examination issues 

（一） How are civil servants classified in your country? Are 
there public examinations for recruiting civil servants? 
Is there a specific government agency in charge of the 
examinations? What are the examination methods (are 
there written examinations, oral examinations, mental 
tests or aptitude tests)? Are the examinations conducted 
in multi-phase form? 

（二） Is there an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persons of special status? What is the 
current recruitment and employment status of groups 
with physical or mental disabilities and minority 
groups? 

二、 Salaries issues 

（一）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alaries of civil 
servants and salaries of the private sector? 

（二） In addition to basic salary civil servants treatment,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other welfar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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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ension issues 

（一）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tirement regulations of your 
country,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of retirement？ 

（二）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civil service pension 
compared to the salary?Is there a specific management 
and supervisory unit for the civil service pension fund 
in your country? 

四、 Training issues 

（一） How are personnel training conducted? Do civil 
servants receive different types of training based on 
their positions (duties) in your country? What are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training courses for different 
ranks of personnel?  

（二） What i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charge of civil 
servant training in your country? Is there any program 
for cultivating and training senior-level public servants?  
If yes, what’s its main focus?  What are its mai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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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土耳其典試委員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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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考察活動照片 

 

 

 

 

 

 

 
9 月 30 日拜會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合影 

 

 

 

 

 

 

 

 

 

考察團於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寓所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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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歐委員育誠(中左)致贈紀念品予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 
陳代表進賢(中右) 

 
 

 
 
 
 
 
 
 
 

   

 

 

 

團長歐委員育誠致贈紀念品予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 
陳秘書詠博(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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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拜會土耳其典試委員會聽取簡報 

 

 

 

 

 

 

 

拜會土耳其典試委員會聽取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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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與土耳其典試委員會進行意見交流 

 

 

 

 

 

 

 

 

考察團與土耳其典試委員會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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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歐委員育誠致贈紀念品予土耳其典試委員會主席 Dr.Ali Demir 

 

 

 

 

 

 

 

考察團與土耳其典試委員會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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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偕同陳代表夫婦拜會土耳其國會「計畫及預算委員會」Lutfi 

Elvan 主席 

 

 

 

 

 

 

 

 

 

考察團與 Lutfi Elvan 主席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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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歐委員育誠致贈點榜筆予 Lutfi Elvan 主席 

 

 

 

 

 

 

 

 

 

團長歐委員育誠致贈紀念品予 Lutfi Elvan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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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與土耳其國會「計畫及預算委員會」 

Lutfi Elvan 主席合影 

 

 

 

 

 

 

 

 

考察團與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於土耳其國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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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拜會伊斯坦堡市政府人事處聽取業務簡報 

 

 

 

 

 

 

 

伊斯坦堡市政府人事處主管 Ferrah şarman 說明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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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與伊斯坦堡市政府人事處進行意見交流 

 

 

 

 

 

 

考察團與伊斯坦堡市政府人事處進行意見交流 

團長歐委員育誠致贈紀念品予伊斯坦堡市政府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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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ah şarman 處長 

 

 

 

 

 

 

 

 

考察團與伊斯坦堡市政府人事處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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